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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网友提出的，如果出现误抢孩子
的行为，是否算得上刑事案件的疑问。嘉
观律师事务所律师毕文胜认为，从本案情况
来看，涉案人员的行为从刑法层面上不属于
拐卖儿童罪或拐骗儿童罪，拐卖儿童罪的主
观构成要件是必须以牟利为目的；而拐骗儿
童罪的司法实践中掌握的标准常规是将儿
童拐骗来用来收养或者使唤、奴役，本案行
为人没有牟利或非法收养目的，所以不构
成刑事犯罪。“经过公安机关调查，此事件

中的‘认错人’是客观事实，并非借口。”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陈猛说，警方对

涉案人员的处罚主要依据是根据公安机关
调查，涉案人员行为虽不构成刑事犯罪，但
引起了公共场所秩序混乱，构成《治安管理
处罚法》规定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
因此裁决5日行政拘留。陈猛表示，如果
当事人认为身体、精神上受到创伤与损害，
可采取民事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
利。 （张香梅）

警方通报丰台抢孩子案件核实情况 老人自孩子出生就未与之见过面

涉案人员认错儿媳误抢孩子
日前，家住北京丰台的一位家长发微博称，10月2日上

午10点30分，在丰台大红门某商城，自己11个月大的幼儿
被抢未遂，涉事的四人只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此事在网络上引发关注。10月6日下午，北京警方发布情况
通报，通报了案件的核实情况。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此
案过程中由于出现多种巧合，比如李某的儿媳与事主张某恰
巧住在同一小区，并在体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孩子的年
龄相仿等细节，导致李某将事主张某认成自己的儿媳，并发
生了误抢孩子的情况。

此前，“丰台抢孩子”事件已在社交媒体发酵，不少网友
认为抢孩子应当按拐卖儿童刑事案件调查。对此，北京警方
曾于10月5日发布通报，表示对此案高度重视，并组成工作
专班对案件开展复核。有法律人士指出，涉案人行为构成扰
序，因此被处行政拘留。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李某及老伴因儿子
与媳妇关系不和，一直见不到孙子，多次向
在从事销售工作中和外出旅游中结识的朋
友沙某某（女，39 岁，内蒙古人）、高某某
（女，68岁，天津人）、运某某（女，63岁，天
津人）等人诉说以上情况，在日常交往中，
几人关系较为密切，沙某某等同情李某的
遭遇，愿意为李某帮忙找其儿媳要回孩子
提供帮助。

此次，李某与暂住在燕郊的沙某某及家
住天津的高某某、运某某等，相约于 10月 2
日来到李某的儿媳所居住的丰台区角门东
里某小区，准备找李某儿媳讨要孩子。

而巧合的是，李某的儿媳妇张某新与此
次的女事主张某恰巧住在同一小区。根据
监控画面显示，就在10月 2日上午，李某的

儿媳张某新曾于7点46分带着儿子与母亲
走出小区。

当天上午10点多，李某来到儿媳所居住
的小区，从远处看到女事主张某推婴儿车出
小区，从侧脸及体型上，错将张某认成自己
的儿媳，在追赶过程中李某摔倒，其让沙某
某、高某某和运某某继续去追赶“儿媳”。

由于沙某某等人从未见过李某的儿媳
及孙子，李某就将儿媳妇与其孙子的合影发
给沙某某等人，几人根据照片尾随跟踪事主
张某。北青报记者从李某儿媳与事主张某
的生活照及监控画面发现，两人均戴黑色框
架眼镜，发型、身高与体型均具有相似性。

此后，沙某某、高某某、运某某等人跟随
事主张某进入附近商场，并强行抱走孩子，
被商场工作人员制止并报警。

根据监控录像显示：
■7点46分，李某的儿媳及其父母带孩子从角门东里某小区东门外出。
■10点11分，沙某某出现在角门东里某小区东门处。
■10点16分，李某给沙某某发了一张自己儿媳妇的照片，并让沙某某帮忙找这个人。
■10点27分，张某独自推车带孩子从小区东门出来。此时，李某试图追赶张某

但摔倒，便委托沙某某跟上去。
■10点29分，运某某、高某某从地铁角门东站A口出站。
■10点30分，沙某某与运某某、高某某在地铁站北侧路边与张某擦肩而过。此

时，三人不住回头，并互相说着什么。随后，沙某某尾随张某继续行进。
■10点33分，张某独自推车带孩子进入银泰百货商场北门。
■10点34分，沙某某进入商场。
■10点37分，李某和运某某、高某某在商场西侧会合
■10点40分，运某某、高某某进入商场北门。
■10点44分，沙某某、运某某、高某某尾随张某到达商场北门直梯。
■10点45分，沙某某抢孩子，并招呼运某某和高某某过来，拉住张某。
■10点46分，3人抢孩子未遂，被商场工作人员制止。
■13点03分，沙某某等6人进入商场东门。
■13点06分，乘坐电梯。
■13点15分，李某和沙某某在商场营运部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理论。一会儿，李

某也进到办公室。
■15点01分，民警从商场将涉案人员带离。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事发时，银泰百货
商场内一位工作人员曾出现在现场，并在发
现异常后将被抢夺的孩子抱在手里制止了争
抢行为。

这名工作人员向北青报记者介绍，10月
2日上午10点40分，正在上班的他听到吵闹
声，由于此前商场内曾对国庆期间的安全事
宜做过安排，觉察到异常，该工作人员赶到
事发地看到，事主张某紧紧抱着小孩躺在地
上，另有三名女士在拉扯着争抢孩子。

“当时没想太多，就把孩子抢过来抱在
自己手里。”该工作人员称，他曾在现场简单
听到一些情况，其中一位争抢人说是张某不
让孩子看奶奶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倒地
的女士则要求赶快报警。这名工作人员抱
着孩子带着女事主张某回到店里，三位女士
随后就散开了。“可以看出来，被抢的当事人
张某有点紧张、害怕，随后我就给商场的安
保人员联系，并辅助张某报了警。”

随后，丰台分局大红门派出所接到电话报
警，民警迅速出警，对事主进行访问并同步开
展查找涉案人员、询问证人、调取监控录像等
工作。

而在此期间，涉案人员曾两次到商场营
运部找到工作人员理论，称商场工作人员抢
走了自家的孩子并要求归还。

营运部的工作人员吴先生介绍，10月2
日下午1点多，两名女士来到营运部称自家
的孩子被商场员工带走了，要求归还孩
子。事后，吴先生了解到，前来营运部的
两人正是上午发生争抢孩子的参与者。
其中李某称儿子与儿媳感情不和，因孩子
的抚养权问题产生家庭纠纷，希望能够带
回孙子。吴先生称他随后报警向警方说明
情况，争执过程中对方因有一人情绪激动暂
时离开。

下午2点多钟，李某的儿子与争抢孩子的
沙某某等人再次来到商场营运部讨要孩子，被
办案民警发现后将上述几人控制，带回派出
所审查。

因此案涉及未成年人，丰台分局立即部
署刑侦支队和派出所共同开展工作，调取了
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询问了相关证人，对
涉案人员进行了讯问，并与其户籍地公安机
关取得联系，了解家庭及职业等相关情况
（涉案人员均无违法犯罪前科）。

10月4日，家住丰台区的李先生接受北
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历孩子被抢事件的
当事人正是他的妻子。10月 2日上午 10点
30分左右，其妻子带着未满周岁的儿子到商
场购买奶粉，不料在等直梯时，竟遇到三名
女子围住李先生的妻子并试图将其儿子从
婴儿车里拉出来。

李先生称，由于对方是三个人，妻子无力
抵挡，最终他们的儿子被三名女子抱在手里。
经李先生的妻子呼救，引来好心人的报警和帮
助，三名女子最终离开。“整个争抢过程持续不
到三分钟。”

李先生表示，此后，抢孩子的三名妇女
又拉来了一位姓李的自称是孩子奶奶的老

太太，当天下午2点左右，再次来到银泰百
货寻找孩子，被蹲点的刑警带到派出所。警
方经过询问告知李先生，对方三名女子由于
认错了孩子才出现了商场抢夺孩子的一幕，
对涉事几人给予行政拘留的处罚。

对于警方的处理，李先生存有疑问，他认
为三名女子白天出现在商场抢夺孩子的行为
涉嫌拐卖儿童刑事案件。此事经微博传播后
引起了众多网友关注。有网友认为这是一起
拐卖儿童未遂的案件，公安机关对嫌疑人处
理过轻。也有网友认为，现在下断言为时尚
早，事件存在诸多疑点，如几名嫌疑人为何会
选择人流密集的一楼大厅，而在事发之后，又
为何会第二次回到事发商场“寻找孩子”。

【事发】
家长称孩子商场内被抢 网友质疑警方处罚过轻

【细节】
儿媳与事主住同一小区 因两人体型相似认错人

【讲述】
涉案人员无违法犯罪前科 曾到商场营运部进行理论

对于李某等人的供述，办案民警先后
走访了李某的儿子和儿媳，证实婆媳双方
及夫妻双方确因感情不和、抚养权等问题
有较深矛盾。

通过照片比对，证实事主张某与李某
儿媳张某新均戴眼镜，身高、体态、脸型存
在相似之处，且除李某远距离观察将人认
错外，来“帮忙”的沙某某等人都没有见过
李某儿媳本人；通过居住情况查询，事主张
某与李某儿媳二人同住在一个小区内；通
过调取监控视频，能够印证沙某某在小区
东侧铁门徘徊，沙某某等人尾随事主张某
进入商场并抱走孩子且被制止的情况，以
及李某等人事后到商场营运部，找商场工
作人员“要孩子”的情况。

此外，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李某的儿子
与儿媳自2016年 6月 8日结婚到2017年 7
月30日孩子出生，李某只在两人结婚时短
暂见过儿媳，孙子出生后儿子与儿媳就因
感情问题分居，李某此后再未见过儿媳及
孙子。2017年8月1日，李某的儿媳就曾因
孩子的抚养权问题报过警，此后李某的儿
子和儿媳也未同居并共同抚养孩子。

经丰台分局工作查明，李某（女，62岁，
山东人），因其子（男，39岁，山东人）与儿媳
张某某（女，38岁，本市人）感情不和，其儿
媳拒绝李某见其孙子（14 个月），双方自
2017年 7月30日孩子出生后，就曾因李某
想带孩子回老家抚养等而产生纠纷，之后
李某就没有见过儿媳和孩子。

其间，双方曾屡次发生矛盾，分别于
2017年 8月，2018年 3月、7月、8月在北京
四次报警求助。2018年6月18日，李某儿媳
张某新到李某儿子户籍地法院起诉离婚，
2018年8月21日，法院判决不准双方离婚。

根据调查情况，10月3日，丰台分局作
出不予立案决定，并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对李某、沙某某、运某某、高某某等4人作
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其中高某某
因患有心脏病、脑梗、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拘留所条例》第十九
条，停止执行拘留。

因对公安机关工作有异议，2018年 10
月 4日，事主张某的爱人到丰台分局提请
复议，分局已经受理。目前案件正进一步
办理中。

【调查】
儿媳与儿子存在感情问题 曾因抚养权多次报警

案件发生时间轴

【律师观点】
涉案人行为构成扰序 因此被警方行政拘留

发生“抢孩子”事件的电梯厅事发商场


